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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科学影像活动的目的是要创新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的形式，促进科学影像类科普资源的创作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体现“孩子眼中自己的事”，鼓励青少年学习和使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，体验和掌握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，培养青少年科学的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；二是体现“大人眼中孩子的事”，促进科技教师在指导青少年开展科学影像节活动的同时，积极创作科学影像作品，并向未成年人推介、展示、展映、展播，为提高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贡献力量。
一、申报者
1.小学、中学（含职高、中专技校）、大学生（含高职）的在校学生均可以个人或团队方式参加活动。
2.活动接受个人或集体申报。每项作品辅导教师不得多于2人，每项作品主创人员不得多于5人，不得中途换人。
二、申报要求
1.申报作品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尊重文化传统、公共道德、符合民族政策，以生活中的科学现象、科技发展、科学生活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问题为探究对象，亲自拍摄、制作完成的科学探究纪录片、科学短视频和科普动画作品，要求主题鲜明，内容健康，具有科普意义，适合青少年观赏。
2.原创性：作品由申报者自主选题，亲自创作完成，作品素材应为作者直接拍摄或创作，不允许大量引用网络下载的视频或动漫资源。必须为作者原创作品，无著作权争议。若发现涉嫌抄袭或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，一律取消申报和评奖资格，如涉及版权纠纷，由申报者负责。
2.科学性：作品须符合STS评价标准，内容符合客观实际,体现科学探究、多媒体技术、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具体要求，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,论据充分,材料、数据、结果真实可靠。
3.完整性：作品须通过完整的声画要素表达理念、阐释科学。
4.往届影像节作品（或与以往申报作品雷同）不得重复申报，如发现将取消单位和作者的参评资格。
5..申报书必须是大赛组委会提供的标准申报书，一式2份。
6． 摄制过程与作品内容中，如出现以下情况的，不予评审：
（1）有违法律法规、伦理道德、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的。
（2）存在公共、人身安全隐患的。
（3）有对动、植物造成恶意伤害的。
（4）有对环境、文物造成损坏的。
    三、作品类别
以科学精神为背景，以生活现象、科学现象或科学原理为选题创作的科学探究纪录片、科学微电影和科普动画三个类别的作品：
1.科学探究纪录片：用科学方法和视角诠释科学内容，具有科学性、专业性和故事性。作品以真实的科学探究过程为内核，不能虚构，并能够以艺术的影视手段展现，引发人们对科学的思考。
2.科学微电影：创作具有科学价值的剧情故事，具有科学性、娱乐性和故事性。微电影要具备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主题和故事情节等要素，注重剧本的创作，使讲述的故事完整、生动，具有较高的观赏性。
3.科普动画：作者以简约、夸张、幽默的手法，围绕一个生活中的科学现象或抽象的科学知识，通过生动的情节用动画的方式表现出来，限大学生（含高职）、高中生（含中职）申报。
四、作品标准
1.时长:科学探究纪录片时长4-8分钟，科学微电影时长4-8分钟，科普动画时长2-4分钟为宜。
2.格式：作品采用MP4格式文件。画面比例为4:3，分辨率为720×576（像素）；或画面比例16:9，分辨率为1280×720（像素），建议视频码流（单位时间的数据流量）在2000-2500Kbps之间为宜。每项作品须提交作品封面图1张（jpg格式，横版4:3,分辨率为640*480像素，大小1M以内）和作品的创意设计宣传海报1张（jpg格式，竖版2:3, 分辨率为2000*3000像素，大小3M以内）。
3.画面质量注意事项：作品画面清晰，层次分明，色彩自然，无跳帧、漏帧现象。
（1）开篇画面第一帧不能为全黑，最后一帧不能为全黑；
（2）片子中不可 3 秒以上全为黑场；
（3）画面四周不能有黑边，须全画幅画面；
（4）无与节目内容无关的夹帧现象；
（5）保证图像连续无缺失；
（6）图像信号峰值电平不能高于800mV，不得长时间低于 600mV；
（7）图像跳动、闪动、抖动、局部马赛克、拉道、划伤、脏点、斑点、图像缺损、信号中断、图像偏色、图像模糊、颜色或亮度跳变、清晰度差等均属于异常现象，应进行修改及删减。
4.音频质量注意事项：声音和画面同步，音量适中，不失真，无明显过大过小或时大时小，无明显背景噪声。作品配音应采用普通话，音质清晰。如内容需要采用方言或民族语言，须加同期字幕，字幕不能出现错别字或字体过大。
（1）全片声音制作规范，避免出现立体声反相、音比不一、单声道等问题；
（2）全片声音比例合适，音乐不可压过解说声；
（3）声音丰满，圆润，立体效果标准；
（4）声音相对图像超前不超过20ms，声音相对图像滞后不超过60ms，视音频不同步主观不可察觉;
（5）声音效果应无明显缺失、声音电平太高或太低、异常起伏、明显失真、各种干扰声、明显噪声和断点等异常现象；
（6）不可长时间（超过3秒）没有声音。  
5.制作视频的时候，最后生成之前，要按照以上规范做检查，是否有视频作品中缺少声音、播出声道错误、出现不该有的重复声音。
6.可以以u盘形式报送，或者直接发送主办单位邮箱。
申报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，获奖作品的使用权由作者与主办单位共享，主办单位拥有出版作品集、公开展映展示、宣传推介等作品使用权。申报作品请自行保存制作源文件，获奖作品如需要提供源文件格式，组委会办公室将与作者联系上传。
五、评审标准
（1）科学（Science）——科学探究（探究选题与探究过程）—体现在探究选题的新颖性、探究方法的合理性、探究步骤的完整性、探究结论的创新性。一个完整的科学探究过程应包括观察与提问、猜假与假设、计划与组织、事实与证据、模型与解释、表达与交流等六步骤。
（2）技术（Technology）——多媒体技术（拍摄、剪辑、制作）—体现在青少年学习和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科学影像作品拍摄、剪辑与制作的各方面技能，包括拍摄画面是否清晰，拍摄镜头是否稳定，以及在剪辑制作过程中，素材处理是否合适，配音配乐、字幕特效等技术。
（3）社会（Society）——人文精神（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）—体现在培养青少年科学的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，包括尊重事实,敬畏自然,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；热爱科学的情感和好奇心，抓住不放、克服困难、坚持不懈的意志，合作的意识和乐趣; 善于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动手实践，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；了解社会，尊重劳动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
4.表彰奖励
经资格审查和专家评审，按照参赛作品80%的比例评选出青少年影像作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各奖项的比例为一等奖15%、二等奖25%、三等奖40%。


